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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82    证券简称：南钢股份    编号：临 2020—028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9 年度为参股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南京南钢嘉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嘉

华”）、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武海运”）。 

●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,000 万元，

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0.18%。 

●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一、2019 年度担保执行情况 

2018 年 12 月 1 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《关于 2019

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批准。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，公司 2019 年度拟向参股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

过 13,500 万元整的银行授信担保。 

2019 年度，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最高未超过 5,700.00 万元。南

钢嘉华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、鑫武海运由南京武家嘴集团有限公

司提供反担保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： 

币种：人民币 

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
协议签 

署时间 

担保金额 

（万元） 
担保期限 

鑫武海运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2019.07 1,340.00 两年 

鑫武海运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2019.07 660.00 两年 

鑫武海运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2019.09 1,000.00 两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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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南钢嘉华 

注册资本：17,600 万元；注册地址：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新化社区；法

定代表人：黄一新；经营范围：生产高炉矿渣微粉、钢渣、粉煤灰等综合利用产

品及上述综合利用产品的相关产品，销售自产产品，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南钢嘉华资产总额为 58,183.06 万元，负债总额

为 12,318.16 万元（贷款总额为 0 万元）；2019 年度营业收入为 81,150.04 万元，

净利润为 19,136.69 万元。（单体报表，下同） 

南钢嘉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金凯节能环保”）的参股公司，金凯节能环保持有其 50%股权。 

本公司董事长黄一新先生任南钢嘉华董事长，副董事长、总裁祝瑞荣先生任

南钢嘉华董事，副总裁、总工程师楚觉非先生任南钢嘉华董事。根据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第 10.1.3 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南钢嘉华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
南钢嘉华股权结构： 

 

2、鑫武海运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人民币；注册地址；南京市高淳区古柏镇武家嘴村 02 

号；法定代表人：黄乐华；经营范围：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；船

舶代理；货物运输代理；航海业务咨询；费用结算；船舶管理服务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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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鑫武海运总资产为人民币 23,338.12 万元，负债

总额为人民币 9,861.09 万元（贷款总额为 6,450 万元）；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

入人民币 26,982.36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,490.85 万元。 

鑫武海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钢发

展”）的参股公司，南钢发展持有其 45%股权。 

鑫武海运股权结构：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为南钢嘉华、鑫武海运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类型

为银行授信担保。 

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见“一、2019 年度担保执行情况”中公司为参股公司

提供担保的情况表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2019 年 3 月 24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2019 年度为参股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》。公司为鑫武海运提供的担保，是为

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。公司对该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。

该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该等担

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、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，同意将本

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对公司 2019 年度担保情况作专项说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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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、报告期，公司未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。 

2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,000 万元，

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0.18%。 

3、公司现有对外担保均为向下属全资、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。

向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，公司与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，或第

三方提供反担保。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没有明显

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 2019 年度对参股公司的担保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

范围内，不存在与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

干问题的通知》及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相违背的情形。” 

五、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

2019 年度，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最高未超过 5,700 万元。截至

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3,000 万元，占公司 2019

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0.18%。 

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 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


